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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湖南美禾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美禾”）和江西美联

生态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联”）； 

 增资金额：以募集资金 16,514.69万元对湖南美禾进行增资，其中注册资

本 16,514.69 万元。以募集资金 6,555.35 万元对江西美联进行增资，其

中注册资本 6,555.35万元。 

一、交易概述 

    （一）根据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域生态”）

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目标，经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已公开发行

股票 4,317.79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3,169.27万元，扣除股票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018.61 万元，其中用于湖南美禾里旺苗木基地建

设项目 9,378.41 万元，用于湖南美禾鹏江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7,521.20 万元，用

于江西美联鄱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7,245.05 万元。公司于 2017年 4 月 2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0,746,213.74 元，其中湖南美禾里旺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置换 2,625,539.06 元，

湖南美禾鹏江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置换 1,223,705.25 元，江西美联鄱阳苗木基地建

设项目置换 6,896,969.43 元。 



公司于 2014年 01 月 20日、2014 年 03月 11日分别成立了湖南美禾苗木有限

公司和江西美联生态苗木有限公司，专门负责上述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为便于

募投项目的开展，规范募集资金使用，现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子公司进

行增资，扣除已置换自筹资金后，增资金额分别为 16,514.69万元和 6,555.35万

元。 

（二）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 9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

投项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美禾苗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增资方式：以募集资金16,514.69万元对其进行增资，其中注册资本16,514.69

万元。 

经营范围：城镇绿化苗木生产、销售；园林花卉苗木种植、研发；园林植物、

树种开发繁殖的技术示范与应用；农村生产、植保及排灌技术咨询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服务；林木活体移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增资前由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增资后由天域生

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7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65,619.53  172,722,449.33  

资产净额 4,211,794.79  4,130,131.60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09,195.66  -81,663.19  

（二）江西美联生态苗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方式：以募集资金 6,555.35万元对其进行增资，其中注册资本 6,555.35

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花卉苗木种植；农业开发*（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有

效证件经营） 

股权结构：增资前由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增资后由天域生

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7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59,095.06  79,256,528.94  

资产净额 9,814,646.88  9,796,722.49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47,496.59  -17,924.39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旨在促进募投项目的开

展，不断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四、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美禾苗木有限公司及江西美联生

态苗木有限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

资金。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顺利实施，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安排，且不会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进行。本次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符合

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议案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域生态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湖南美禾

苗木有限公司及江西美联生态苗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用于募投项目，符合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于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并用于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附件 

1.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7日 


